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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政办„2019‟105 号 

 

 

 

开发区、高新区、高铁新城、度假区管委会，各镇（街道）人民

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级机关有关部门，有关垂直管理部门，区水务

集团： 

现将《苏州市相城区创建国家级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

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9 年 8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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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积极践行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

的治水方针，进一步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国家节水

行动计划，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，根据水利部《关于开展县域

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水资源„2017‟184号）和省

水利厅《关于做好国家级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的通知》

（苏水资„2017‟38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开展国家级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，是贯彻落实“节水优

先”治水方针和国家节水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，对加快实现从供

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，从粗放用水方式向高效用水方式转变，

从过度开发水资源向主动节约保护水资源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

义。根据苏州市水务局《关于下达2019年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

制度目标任务的通知》（苏市水务„2019‟87号）要求，广泛宣

传发动全区上下，确保在2019年成功创建“国家级节水型社会达

标县”。 

二、创建步骤 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2019年5月-2019年6月） 

1.召开创建工作动员会，研究部署创建目标任务，将创建任

务分解落实到各有关部门； 

2.组织开展宣传片拍摄工作，利用各种新闻媒体，广泛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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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动，营造节水宣传氛围，提升全民节水意识； 

3.开展培训和指导，进行创建申报材料准备工作。 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19年7月—2019年8月） 

1.完成创建申报材料，在9月底前按时提交申报材料清单和支

撑材料； 

2.完善基础工作的支撑材料，围绕考核评估和验收做好对接

工作； 

3.打造亮点示范项目，围绕现场考核要求，做好节水示范点

位的宣传介绍工作，做好现场示范点宣传材料和准备工作。 

（三）迎检验收阶段（2019年9月—2019年11月） 

1.按照考核要求，做好台账资料与现场点位准备工作，确保

通过技术评估； 

2.根据技术评估意见，做好现场考核工作与综合评审，确保

通过行政验收。 

三、实施范围 

本方案实施范围为相城区行政区域。 

四、工作内容 

根据国家级县域节水型社会评价标准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

以下工作内容： 

（一）基本创建条件 

建立节水管理机构，明确节水管理职责，健全供水节水管理

规定，强化节水规划，计划（定额）考核和管理，抓好水资源的

开发、利用和保护工作；加强节水宣传工作，提高节水意识，健

全节水指标体系，实现节水工作的科学管理。区相关单位应加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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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水方面的宣传、引导和投入力度，搞好节水基础设施建设、加

强各项指标考核和达标检查，促使我区科学合理用水水平的全面

提高。 

（二）资料准备工作 

资料准备工作是衡量社会节水管理工作的基础，也是创建国

家节水型社会达标县的关键所在。资料内容包括:用水定额管理、

计划用水管理、用水计量、水价机制、节水“三同时”管理、节

水载体建设、供水管网漏损控制、生活节水器具推广、污水再生

利用、社会节水意识、节水标杆示范、节水激励政策、高效节水

灌溉技术。 

（三）现场准备工作 

安排相关节水型企业、单位、社区、学校为现场考察点，重

点打造节水示范亮点项目，做好农业用水计量监控、节水器具改

造、再生水利用、节水载体建设等工作。 

五、工作保障措施 

  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创建国家级节水型社会达标县是一项

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，涉及工业、农业、生活、社会、城市管理

等各个方面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。为加强对创建工作

的领导，区政府成立“苏州市相城区创建国家级县域节水型社会

工作领导小组”，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，成员单位包括：区

委宣传部，区发改委、教育局、工信局、科技局、财政局、住建

局、城管局、水务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文体和旅游局、卫健委、市

场监管局、统计局、生态环境局及各镇（街道、区）人民政府（办

事处、管委会）、区水务集团，加强创建工作的统筹协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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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创建国家级节

水型社会达标县的重要性，利用报刊、广播、电视台等新闻媒体

加大节水宣传和报道，全方位、多途径、多场合扩大宣传范围，

广泛深入地宣传节水目的和意义，提高市民节水意识，引导全社

会积极参与创建工作，形成上下一致、部门密切配合、人人积极

参与的良好氛围，使节水型社会创建工作深入人心。 

（三）完善管理网络。一是体现节约用水的有关要求，鼓励

工业企业科学节水，循环用水；二是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各项涉水

规范性文件，使其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；三是建立科学

合理的水价体系，实行阶梯水价，运用经济杠杆节水；四是加强

地下水资源管理，严格控制开采量，做到开发、利用、保护相结

合；五是积极开展创建节水型企业（单位）、学校、社区及用水

审计、水效领跑者等工作，为创建国家级节水型社会达标县奠定

基础；六是加强农业用水管理，安装农业用水计量设施，实行农

业综合水价改革和精准补贴制度，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，推进

农业节水工作。 

（四）加大资金投入。根据创建目标要求，形成多元化投入

机制。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国家、省级文件精神，抢抓机遇，积极

争取国家对节水改造和工业节水技术改造的资金支持。有计划地

建设一批重点节水示范工程，鼓励企业加大节水技改力度，多渠

道筹集建设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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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苏州市相城区创建国家级县域节水型社会 

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； 

2.苏州市相城区创建县域国家级节水型社会 

达标创建目标任务分解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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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组  长： 周立宏  副区长 

副组长： 吕卫华 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

             陈建军  区水务局局长 

成  员： 蒋  锐 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

             沈军伟  区发改委副主任 

             杨明华  区教育局副局长 

郭  俊  区工信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   钱  珺  区科协副主席 

             巫晓慧  区财政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   汤鉴君  区住建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   葛金男  区城管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   施文琪  区水务局总工程师 

             龚宏伟 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   陆正梅  区文体和旅游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   周晓华  区卫健委副主任 

             袁  涛 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   鱼咏冰  区统计局副局长 

翁祥云  苏州市相城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

             储菊妹  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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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侯  健  元和街道党工委委员、人武部部长 

             高  春  北桥街道党工委委员 

             金凤根  太平街道党工委委员 

             邵  俊  黄桥街道总工会主席 

             邹卫星  漕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

             王小明  澄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协工委主任 

             顾  民  京沪高铁苏州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副主任 

             徐政德  黄埭镇副镇长 

             薛卫根  渭塘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 

             戴  飞  阳澄湖镇总工会主席 

             汤伯钧  望亭镇总工会主席 

             施青春  区水务集团副总经理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由陈建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施文

琪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具体负责国家级节水型社会达标县创

建的日常组织协调和推进工作。今后如因工作、职务发生变动，

由新任相应职务人员自行替补，不再另行发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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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 

序

号 
评价类别 评价内容 评分标准 

分

数 
责任部门 协办单位 

1 
用水定额

管理 

严格各行业用水定额管理，强

化定额使用 

在水资源论证、取水许可、节水载体认定等工作中严格执行

用水定额，得 8 分。在近三年本级或上级部门水资源管理监

督检查中，发现一例未按规定使用用水定额的，扣一分，扣

完为止 

8 水务局 发改委 

2 
计划用水

管理 

实际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城镇

非居民用水单位数量占应纳入

计划用水管理的城镇非居民用

水单位数量的比例 

所占比例达到 100%，得 8 分；每低 3%，扣 1 分。扣完为止。 8 水务局、水务集团 发改委 

3 用水计量 

农业灌溉用水计量率；农业灌

溉用水计量水量占农业灌溉用

水总量的比例 

农业灌溉用水计量率≥60%，得 5 分；每低 4%，扣 1 分，扣

完为止 

10 水务局、水务集团 
农业农村局

工信局 
工业用水计量率：工业用水计

量水量与工业用水总量的比值 

工业用水计量率为 100%，得 5 分；每低 3%，扣 1 分，扣完

为止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水计量率必须达到 100%，否则

本项得 0 分 

4 水价机制 

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，建立

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，推进

农业水权制度建设，建立农业

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

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际面积占计划实施面积比达到 100%，

得 2 分；每低 2%，扣 0.1 分，扣完为止，实际执行水价加

精准补贴（补贴工程运行维护费部分）占运行维护成本比达

到 100%，得 2 分；每低 2%，扣 0.1 分，扣完为止 16 

水务局 
发改委 

农业农村局 

实行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制度 
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制度，得 4 分；未实行，得

0 分 
发改委、水务局 水务集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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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评价类别 评价内容 评分标准 

分

数 
责任部门 协办单位 

实行非居民用水超计划超定额

累进加价制度 

非居民用水实行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，得 4 分；未实

行，得 0 分 
水务局 发改委 

水资源费征缴 

按标准足额征缴水资源费，得 4 分；在近三年本级或上级部

门水资源管理监督检查中，发现 1 例未足额征缴的，扣 1 分，

扣完为止 

水务局 财政局 

5 

节水“三

同时”管

理 

新（改、扩）建建设项目执行

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

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制度 

新（改、扩）建建设项目全部执行节水“三同时”管理制度，

得 8 分；在近两年本级或上级部门水资源管理监督检查中，

发现 1 例未落实节水“三同时”制度的，扣 1 分，扣完为止 

8 水务局 住建局 

6 
节水载体

建设 

节水型企业建成率：重点用水

行业节水型企业数量与重点行

业企业总数的比值 

节水型企业建成率≥40%，得 6 分；每低 3%，扣 1 分，扣完

为止 

18 

水务局 工信局 

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成率：

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数量与公

共机构总数的比值 

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成率≥40%，得 6 分；每低 3%，扣 1

分，扣完为止 
水务局 

机关事务管

理中心、教育

局、卫健委、

文体和旅游

局 

节水型居民小区建成率：节水

型居民小区数量与居民小区总

数的比值 

节水型居民小区建成率≥15%，得 6 分；每低 1%，扣 2 分，

扣完为止 
水务局 住建局 

7 
供水管网

漏损控制 

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：城镇公

共供水总量和有效供水量之差

与供水总量的比值 

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≤10%（各地区可根据《城市供水管网

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》（CJJ92-2002）对 10%的评价值进行

修订，按照修订值进行评分），得 8 分；每高 1%，扣 1 分，

扣完为止 

8 水务局 水务集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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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评价类别 评价内容 评分标准 

分

数 
责任部门 协办单位 

8 
生活节水

器具推广 

全面推动公共场所、居民家庭

使用生活节水器具 

公共场所和新建小区居民家庭全部采用节水器具，得 8 分；

发现 1 例未使用，扣 1 分，扣完为止 
8 水务局 

市场监督管

理局、机关事

务管理中心、

教育局、卫健

委、文体和旅

游局、城管局 

9 
污水再生

利用 

污水再生利用率：经过处理并

再次利用的污水量与污水总量

的比值 

污水再生利用率≥10%，得 8 分；每低 1%，扣 1 分，扣完为

止 
8 水务局 水务集团 

10 
社会节水

意识 

开展节水宣传教育活动 
政府经常性开展节水公益宣传活动，普及水情知识和节水知

识，得 4 分；未开展，得 0 分 

8 水务局 
宣传部、工信

局 
公众具有明显的节水意识 

通过电话、网络等方式进行公众节水意识调查，70%以上的

调查对象具有明显的节水意识，得 4 分；每低 5%。扣 1 分，

扣完为止 

11 加分项 

节水标杆示范 
区域内有企业、公共机构、产品、灌区被评为国家级或省级

水效领跑者或节水标杆单位（企业），加 3 分 
3 水务局 

发改委、工信

局 

实行节水激励政策 
政府对节水项目建设、节水技术推广等实行财政补贴或其他

优惠等激励政策，加 4 分 
4 财政局 水务局 

推广喷灌、微灌、管道输水等

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
高效节水灌溉率≥30%，加 3 分 3 水务局 农业农村局 

合计 11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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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年 8月 5日印发 


